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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1/2021_2022__E5_86_9C_

E4_B8_9A_E9_83_A8_E5_c80_321712.htm 农业部公告（第671

号） 为进一步解决甲磺隆等磺酰脲类长残效除草剂对后茬作

物产生药害事故的问题，保障农业生产安全，保护广大农民

利益，根据《农药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国实际，

我部决定对含甲磺隆、氯磺隆和胺苯磺隆等除草剂产品实行

以下管理措施。 一、自2006年6月1日起，停止批准新增含甲

磺隆、氯磺隆和胺苯磺隆等除草剂产品（包括原药、单剂和

复配制剂）的登记。对已批准田间试验或已受理登记申请的

产品，相关生产企业应在规定的期限前提交相应的资料。在

规定期限内未获得批准的产品不再继续审查。 二、各甲磺隆

、氯磺隆和胺苯磺隆原药生产企业，要提高产品质量，严格

控制杂质含量。要重新提交原药产品标准和近两年的全分析

报告，于2006年12月31日前，向我部申请复核。对甲磺隆含

量低于96％、氯磺隆含量低于95％、胺苯磺隆含量低于95％

、杂质含量过高的，要限期改进生产工艺。在2007年12月31

日前不能达标的，将依法撤销其登记。 三、已批准在小麦上

登记的含有甲磺隆、氯磺隆的产品，其农药登记证和产品标

签上应注明“仅限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、酸性土壤（pH＜7

）、稻麦轮作区的小麦田使用”。产品的用药量以甲磺隆有

效成分计不得超过7.5克/公顷（0.5克/亩），以氯磺隆有效成

分计不得超过15克/公顷（1克/亩）。混配产品中各有效成分

的使用剂量单独计算。 已批准在小麦上登记的含甲磺隆、氯



磺隆的产品，对于原批准的使用剂量低限超出本公告规定最

高使用剂量的，不再批准续展登记。对于原批准的使用剂量

高限超出本公告规定的最高剂量而低限未超出的，可批准续

展登记。但要按本公告的规定调整批准使用剂量，控制产品

最佳使用时期和施药方法。相关企业应按重新核定的使用剂

量和施药时期设计标签。必要时，应要求生产企业按新批准

使用剂量进行一年三地田间药效验证试验，根据试验结果决

定是否再批准续展登记。 四、已批准在水稻上登记的含甲磺

隆的产品，其农药登记证和产品标签上应注明“仅限于酸性

土壤（pH＜7）及高温高湿的南方稻区使用”，用药量以甲

磺隆计不得超过3克/公顷（0.2克/亩），水稻4叶期前禁止用

药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